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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小刚（化名）和小菲（化名）经
人介绍相识，迅速成为情侣。同年2月，两人开始
同居生活。后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两人订婚，小
刚当场交付彩礼现金110000元。同年12月，两人举
行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生育子
女。后小刚与小菲产生矛盾，双方自2023年7月分
居生活，小菲拒绝登记并提出解除婚姻关系。小刚
诉至法院，要求小菲返还彩礼110000元。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小菲返还小刚彩
礼金8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驳
回小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
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

查 明 属 于
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
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
为条件。
  寿光市人民法院羊口法庭副庭长、四级法官孙
晓亭表示，本案中，原告以结婚为目的按照习俗给
付彩礼，但两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要求被
告返还彩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应返还的范围和金额。原告、被告于2022年2
月至2023年7月同居，双方虽因矛盾未能缔结婚
姻，但现有证据都不足以证明任何一方在未能办理
结婚登记方面存在明显过错。综合考虑本案所涉款
项金额、用途、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等因素及证据，
对于被告应当返还的具体金额，酌情确定为
80000元。

   男女双方在恋爱期
间，难免有物质或金钱往来。
男女双方为培养感情而送出的礼
物或支付的金钱一般属于赠与性
质，但分手时所赠财物是否需要返
还，还需要详细区分。一般情况下，
在节日互赠的礼品、含有特定含义或
含有爱意备注的转账等未超出日常交
往范畴的财物，在恋爱关系终止后赠
与方无权要求返还。但以结婚为目
的，一方或其近亲属自愿赠与的财物
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结婚目
的无法实现时，赠与方要求返还财
物一般予以支持。当然，恋爱期间
还可能存在双方共同生活的情
况，此时应综合考虑两人的相
处时间、经济往来以及共同生
活支出等因素，酌情扣减后
再返还。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武凤燕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小明（化名）和小红（化名）确
定了恋爱关系。为表达爱意，交往期间，小明多次
给小红转账，金额500元-6000元不等，并于2月14日
送给小红一条金手链。同年5月，两人因感情不和
分手。小明当即要求小红返还转账金额11800元、
金饰5件（金戒指、金手链、金平安扣各1件，金吊
坠2件）、平板电脑1台，小红拒不返还，小明诉至
法院。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小红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小明款项6000元；驳回小明的其
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寿光市人民法院孙家集法庭庭长、一级法官董
常丽表示，恋爱期间自愿赠与对方未超出日常交往

范畴的财物视为一般性赠与，恋爱关系终止后要求
返还的一般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多次向被告转
账，数额并非特别大，因此认定为原告为表达爱
意、维系感情而作出的赠与行为。但4月11日原告
转账的6000元，超出一般日常交往的合理范畴，综
合考虑双方恋爱时间、经济水平、当地消费水平等
因素，酌情认定被告应返还原告该笔款项。
  针对原告要求返还的金饰和平板电脑，被告辩
称除金手链外，未收到上述物品。原告虽提供了转
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质量保证单等证据，但仅
能证明原告购买了上述物品，不足以证实已交付给
被告，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情人节当
天，原告赠送黄金手链，系原告为表达爱意作出的
赠与行为，数额并非巨大，原告主张返还，法院不
予支持。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小强（化名）和小华（化名）步
入爱河，浓情蜜意的两人不久后便生活在一起。恋
爱期间，小华多次撒娇卖萌向小强要钱，小强也甘
之如饴各种转账，其中包括情人节、七夕等特殊节
日转账。2023年3月，两人感情破裂分手。小强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华偿还各项转账款项
86968元。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小华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小强款项39294元；驳回小强
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寿光市人民法院孙家集法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李洁表示，本案中，原告有5笔转账为特殊金额且
备注“生日快乐”“节日快乐”等，应当认定为原
告的自愿赠与。但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两人
恋爱期间，被告频繁以缺钱用为由向原告索要款
项。且两人结束恋爱关系后，被告曾表示会还原告
的钱，通过上述证据，确认原告、被告之间存在借
贷关系。
  经查，原告索要的款项基本用于日常吃饭、小
额购物、生活缴费等，且两人共同生活，被告辩称
日常小额花费用于二人共同支出具有合理性。法院

最终判定原告转账的款项扣除自愿赠与部分
后，被告返还其余款项的50%，

即39294元。

恋
爱
期
间
赠
送
财
物 

分
手
后
能
否
要
回

法官说法

基本案情


